112年度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鼓勵廠商

國內外參展補助計畫申請書
申請單位名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展售活動名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負  責  人
(公司代表人)
	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聯  絡  人
	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聯 絡 電 話
	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


切結聲明
申請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並蓋章)

確實無以本展售活動申請其他政府機關單位補助款，若經查證確有重複申請或重複領取補助款之情事，將依「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鼓勵廠商國內外參展補助申請辦法」第8點第2項第15目，依情節輕重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。

申請案編碼:040201；公告期限:60天








(民)經商01-(民)表一

